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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部《关于对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19】

第 16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已收悉，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易成新能”）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在审慎复核的基础上答复如下： 

问题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86 亿元，除电池片、石墨产品及工业污水处

理收入较上年有所增长外，其余产品收入均下滑。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 23.95 亿元，

占全年营业收入的 85.96%。此外，2018 年半年报显示金刚线制品收入为 3,220.86 万元，

而年报显示金刚线制品收入为 579.90 万元，远低于半年报数据。 

（1）请核实 2018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净利润数据是否正确，以前年度财务数据是否

真实准确，如否，请说明原因并及时更正。 

（2）请结合公司自身技术特点、行业变动、同行业公司业绩变化情况等说明各产品收

入变动的原因和合理性。 

（3）请说明前五名客户的具体名称、销售内容、是否为关联方、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

并结合近三年前五名客户变动情况补充说明公司对相关客户是否存在依赖，并进行必要的

风险提示。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2018 年半年报显示金刚线制品收入为 3,220.86 万元，2018 年报显示金刚线

制品收入为 579.90 万元，年报数据低于半年报数据的原因是：受国家“5.31”光伏新政

影响，金刚线制品市场需要急剧下滑，金刚线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产品超精细化步伐加

快，下游客户提升产品质量标准，差额部分为公司上半年销售的金刚线制品由于工艺不

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而导致下半年发生退货所致，不会对以前年度财务数据产生影响。

2019 年至今，公司未发生退货情况，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质量管控体系，根据市

场变化情况与客户反馈及时调整工艺水平，在产品生产与监督的各个环节都力争做到精

益化，另外，公司将加强同客户之间的联系，在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加强公司的服务能

力，以便适应客户多方位的要求和变化，从而稳固客户关系，实现产品销量稳步发展。 

（2）公司主营业务波动情况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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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行业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变动比

例 
波动主要原因 

电池片 2,443,862,668.74 914,257,561.90 167.31% 2017年下半年开始生产销售 

石墨产品 138,291,661.99 74,361,404.29 85.97% 电池行业需求增加 

工业污水处理  73,788,620.23 73,375,169.17 0.56% 客户和收入稳定，波动较小 

金刚线制品  5,798,963.45 169,305,829.90 -96.57% 
行业变化下滑，公司产品工艺

落后质量波动 

晶硅片切割刃料 11,084,705.01 254,868,395.61 -95.65% 公司出售原主营业务 

废砂浆回收利用 8,751,861.56 55,463,984.40 -84.22% 公司出售原主营业务 

光伏工程  4,852,582.37 50,277,529.55 -90.35% 公司不再合并华沐通途 

其他产品 55,735,294.44 81,077,130.64 -31.26% 公司出售部分业务 

合计 2,742,166,357.79 1,672,987,005.46 63.91% 

 如上表所示： 

公司由于重大资产出售和丧失华沐通途控制权，导致晶硅片切割刃料、废砂浆回收利

用和光伏工程业务收入大幅下降。 

另外，金刚线制品业务收入大幅下滑，主要原因如下： 

1）2018 年 5 月 3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 2018 年

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8]823 号，下称“《通知》”)。《通知》对普通光伏

电站建设(集中式光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的建设规模指标、补贴政策、定价政策做

出了新的规定。《通知》的出台对光伏行业造成巨大震动，不仅在电价上确定“两下调”原

则，同时对光伏建设规模进行了缩减，导致市场需求下滑严重； 

2）受上述因素影响，一方面，金刚线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需求急剧下滑，金刚

线产品市场量价齐跌；另一方面，2018 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品向超精细化方向发展，

下游客户提升产品质量要求，技术向行业龙头集中，公司产品工艺技术未能及时跟上市场需

求，更新换代未跟上市场需求，2018 年市场需求向更细的金刚线制品产品，公司的生产工

艺不能满足客户需求，导致 2018 年金刚线业务收入急剧下降。 

同行业（金刚线制品）上市公司金刚线制品收入波动如下，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同行业上市公司 2018 年度收入 2017 年度收入 增减比例 

岱勒新材  31,728.43   43,502.04  -27.06% 

公司收入比同行业上市公司下降幅度更大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 2018 年度金

刚线产品收入下滑严重，主要原因是：随着金刚线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品工艺技术不

能满足市场需求，并导致部分产品退货，客户订单和销售大幅减少，2018 年金刚线产品更

新换代，公司技术未达到市场需求，没有客户订单和销售大幅下滑。 

（3）公司 2018 年度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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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2018 年度收入 2018 年度回款 销售内容 是否关联方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990,621,477.00 2,199,494,727.29 电池片 非关联方 

西藏东旭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46,428,928.36 285,857,556.90 电池片 非关联方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兴化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69,977,222.11 56,200,000.00 达标水 

合并范围外关联方（同受

平煤神马基团控制） 

平顶山三基炭素有限责任公

司 
46,133,047.90 61,618,420.00 

石墨产品及

加工费 

合并范围外关联方（同受

平煤神马基团控制） 

无锡市和光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42,119,439.65 49,159,096.48 电池片 非关联方 

合计 2,395,280,115.02 2,652,329,800.67   

公司第一大客户为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主要销售产品是电池片，2018 年销售

收入占公司销售收入的 71.44%。 

电池片业务为公司 2017 年新投产的主营业务，主要销售是对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2017 年度以前，公司主要客户收入相对分散，2017 年下半年开始，作为公司主要收

入的电池片业务收入增长较快，但客户单一，2017 年开始，公司对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的收入金额占比较大。2018 年半年度，公司将与晶硅片切割刃料相关的原主营业务出

售给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后，电池片销售收入占公司销售收入的比例相比 2017 年度更为加集

中，因此，公司对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有一定的依赖性。 

2018 年金刚线业务存货变动表：                                             

单位：元 

金刚线 

存货  
 期初金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金额   存货跌价准备   期末账面价值  

 原材料  19,256,983.56  56,554,994.77  51,215,230.80  24,596,747.53  5,109,080.87  19,487,666.66  

 库存商品  43,467,673.95  156,343,767.99  7,925,247.27  191,886,194.67  161,516,208.39  30,369,986.28  

 在产品  1,059,850.34  146,090,563.59  146,196,745.06  953,668.87    953,668.87  

 合计  63,784,507.85  358,989,326.35  205,337,223.13  217,436,611.07  166,625,289.26  50,811,321.81  

 

金刚线存货中库存商品年末较年初增加 148,418,520.72 元，形成的主要原因为上半年

销售的金刚线制品下半年发生退货和由于工艺不能满足达到客户的需求而导致产品积压。 

 

问题 2.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5.67 亿元，同比下降 53%，计提坏账准备 7,309.48 万

元，计提比例为 12.88%，其中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1,487.08 万元，因“预期难以收回”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1）请说明应收账款规模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2）请说明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相关应收账款发生背景和账龄、催收工作及进展，预

计难以收回的原因及确认的具体时点，欠款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资金占

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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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应收账款减少的原因主要是：2018 年度，公司将与晶硅片切割刃料相关的原

主营业务出售给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由于华沐通途董事会人员变动丧失对其控制权，与晶硅

片切割刃料相关的业务和光伏工程业务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针对金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应收账款，公司将其划分为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

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本期期末单项金额重大或虽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余额为 14,870,757.03 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14,870,757.03 元，计提比例 100.00%。 

对于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将其归入相应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本期按账龄分

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552,776,940.42 元，已计提坏账 58,223,995.80 元，

计提比例为 10.53%，上期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923,880,404.09元，

已计提坏账 96,012,208.51 元，计提比例为 10.39%，本期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

比例较上期无重大变动，坏账准备已充分计提。 

（2）本期期末单项金额重大或虽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明细如下：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注释 

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6,316,000.00 6,316,000.00 100.00 注 1 

江西旭阳雷迪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257,647.43 1,257,647.43 100.00 注 2 

东莞市迈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7,297,109.60 7,297,109.60 100.00 注 3 

合计 14,870,757.03 14,870,757.03 100.00  

注 1：公司期末应收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631.60 万元，该应收款项账龄为 2-3

年，为正常业务往来产生的应收余额，和对方无关联关系，不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形。由于目

前该客户已处于破产重整阶段，预期难以收回对其的应收款项，故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注 2：公司期末应收江西旭阳雷迪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5.74 万元，该应收款项账龄

为 1-2 年，为正常业务往来产生的应收余额，和对方无关联关系，不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形。

由于目前该客户财务困难，2019 年 3 月进入破产重整阶段，预期难以收回对其的应收款项，

故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注 3：公司期末应收东莞市迈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729.71 万元，该应收款项账龄为 2-3

年，为正常业务往来产生的应收余额，和对方无关联关系，不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形。由于目

前该客户财务困难，预期难以收回对其的应收款项，故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问题 3.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余额 4.14 亿元，同比减少 71.98%，2018 年对原材料、库存

商品、自制半成品分别计提跌价准备 914.44 万元、1.59 亿元、863.8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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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说明存货账面余额大幅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结合市场需求及价格变动情况、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及相关参数等，补充说明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不当会计调节的情形。 

回复： 

（1）2018 年度，公司将与晶硅片切割刃料相关的原主营业务出售给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公司原库存较大的刃料相关存货剥离出上市公司，导致存货减少    6.77 亿元。另外，2018

年金刚线产品竞争日益激烈，公司产品工艺技术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并导致部分产品退货，

客户订单和销售大幅减少，公司对金刚线产品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易成新能存货账面价值为 260,112,979.01 元，占资产

总额的 5.19%，存货跌价准备为 153,686,810.66 元，其中，2018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77,097,585.53 元。 

2018 年度，金刚线产品一方面受下游光伏产业波动影响，市场价格明显下降；另一方

面受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线径规格更小的产品迅速替代线径规格较大的产品，公司库存线

径规格较大产品出现滞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管理层须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在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时，公司管理层结合存货的实际可使用状况以及目前的销售价格和库存数量测算可

回收金额确定跌价金额，公司查询了接近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相关产品价格，以考虑存货最

新的市场价格变动对存货跌价测试的影响，同时在存货跌价测试时考虑了销售费用和税金及

附加等达到可销售状态的其他成本费用对测算的影响。公司对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存在合理

性，不存在不当会计调节的情形。 

问题 4.公司固定资产期末余额 17.87 亿元，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50 亿元，主要是

对机器设备计提减值准备。请结合行业变化、固定资产的市值、使用情况等，说明固定资

产减值测试的测算过程、是否谨慎、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合理充分，是否存在不当会计调节

的情形。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易成新能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1,787,144,842.89 元，占资产总额 35.65%，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50,055,712.88 元，其中

2018 年度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50,055,712.88元。 

2018 年度，金刚线产品受下游光伏产业波动影响，市场价格明显下降；技术革新导致

公司原有规格产品出现滞销；公司陆续停产多条生产线，相关生产线的机器设备闲置，子公

司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的相关的设备存在了明显的减值迹象。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在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时，管理层须对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在计提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时，管理层根据固定资产处置时的市场价值及快速变现因素，预测相关设备的未来现金

流入，并聘请外部评估机构对固定资产运用估值技术核定固定资产的减值，在进行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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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测试时，考虑了公允的市场价格、价格指数及资产成新率和相关处置税费的影响，测算

固定资产的可收回价值与资产账面价值进行对比，按差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司已谨慎进

行固定资产的减值测试、减值准备的计提合理充分，不存在不当会计调节的情形。 

2018 年恒锐新固定资产变动表： 

单位：元 

固定资产   期初账面净值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账面净值   减值准备   期末账面价值  

 机器设备  408,756,724.03  111,547,819.00  55,866,802.97  464,437,740.06  149,830,771.92  314,606,968.14  

 辅助设备  20,552,112.99  1,160,925.93  4,874,243.24  16,838,795.68  150,317.94  16,688,477.74  

 运输设备  326,830.94  429,397.57  138,455.96  617,772.55  8,580.54  609,192.01  

 电子设备

及其他  
3,290,947.13  279,357.38  761,249.49  2,809,055.02  66,042.48  2,743,012.54  

 固定资产

合计  
432,926,615.09  113,417,499.88  61,640,751.66  484,703,363.31  150,055,712.88  334,647,650.43  

 

问题 5.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 7.09 亿元，其中 1.16 亿元采用账龄法计提坏账

准备 1,624.31 万元，其余 5.92 亿元为应收开封市禹王台区财政局的“承包经营保证金”

以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应收剥离资产款”（以下统

称“其余部分”），未计提坏账准备。 

（1）请补充说明上述“承包经营保证金”的产生原因；截至目前其余部分的回收进展

及预计回收风险情况，其余部分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补充说明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欠款方名称、款项形成的

原因、账龄和截至目前的回收情况；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合理、充分，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

占用的情形。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形成原因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应收股权转让款 572,709,112.31 1 年以内 股权转让剩余尾款 

开封市禹王台区财政局 保证金 20,000,000.00 3-4 年 

向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

政府缴纳的托管保证金，

托管期满后无息退还 

合计 -- 592,709,112.31 ---  

根据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签订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公司已于 2018年 6 月 29 日收

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支付的51%交易对价793,840,096.49元（其中收到现金676,805,1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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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通过债务抵消的方式抵消易成新能应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117,034,908.90 元）。公司出

售股权剩余尾款，剩余价款应自交割日起 12 个月内由平煤集团根据本公司偿还到期银行贷

款的资金需求向本公司分期支付，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已向公司支付九

期交易价款共计 1,443,840,096.49 元(其中收到现金 1,326,805,187.59 元，通过债务抵消

的方式抵消易成新能应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117,034,908.90元)，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根据重

大资产出售协议约定，将于 2019 年 6月 30 日前支付剩余对价款 112,709,112.31 元。因此，

该笔股权转让剩余尾款无回收风险。 

2016 年，公司出资设立成立河南易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包开封市禹王台区政府下

属开封市禹兴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精细化工园区的污水处理厂，根据 2016 年 5 月 11日，公司

与开封市禹王台区政府签订的托管经营协议，协议约定托管期限为壹年，协议期满后，如开

封市禹王台区政府不能完成整体出让程序，同意由河南易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继续托管运

营，根据协议约定，河南易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一次性向开封市禹王台区政府缴纳贰仟万元

人民币作为保证金，该笔保证金于托管期满后无息退还给公司，截止目前，开封市禹王台区

政府未完成对污水处理厂整体出让，并同意继续托管给河南易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经

营，鉴于近几年污水处理厂运行良好，每年都能产生可观的利润，河南易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同意继续托管经营，若开封市禹王台区整体出让污水处理厂或公司认为污水处理厂经营业

绩不符合公司利益，公司需要向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政府申请退还缴纳的托管保证金，在公

司托管期满后无息退还，河南易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正常，因此，该笔托管保证金无回

收风险。 

（2）公司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坏账准备 

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往来款 115,143,300.13 1-3 年 16,065,481.20 

平顶山三基碳素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金及押金 400,000.00 1-4 年 120,000.00 

江苏省工程咨询中心 保证金及押金 220,000.00 1 年以内 11,000.00 

中电投开封热力有限公司 预付款 185,680.00 1 年以内 9,284.00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开封市祥符供电公司 预付款 185,206.30 1 年以内 9,260.31 

合计 -- 116,134,186.43 --- 16,215,025.51 

公司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主要是对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

往来款，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目前经过与华沐通途公司的协商，对方正积极出售部分电

站，以及运营电站，偿还公司款项，公司应收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款项于 2019

年 12 月到期。 

上述款项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问题 6.报告期内，公司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943.76 万元。请结合相关无形资产使用

情况、前期摊销和减值准备计提、判断发生减值的迹象等，补充说明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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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不当会计调节的情形。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易成新能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56,768,674.87 元，占资产总额 1.13%，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9,437,608.90 元，其中 2018 年

度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9,437,608.90 元。 

2018 年度，公司将与晶硅片切割刃料相关的原主营业务出售给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后，

留下部分账面无形资产预期难以产生原有经济效益，存在减值迹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在

无形资产存在减值迹象时，管理层须对无形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在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时，

管理层考虑了未来产生的现金流量流入情况，预计无法再取得预期经济效益流入，所以对无

形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公司对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合理，不存在不当会计调节的情

形。 

问题 7.全资子公司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锐新”）是公司年产

200 万千米超精细金刚线项目（以下简称“金刚线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 2017 年年报、

2018 年半年报及 2018 年年报显示，恒锐新总资产分别为 8.35 亿元、10.90 亿元、8.49 亿

元，净资产分别为 0.08 万元、2.70 亿元、0.03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0.42 亿元、-0.38 亿

元、-3.04 亿元。 

（1）请补充说明金刚线项目的投资和具体实施计划以及截至目前的进展情况，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以及截至目前所产生的效益，与预期是否相符。 

（2）请补充说明恒锐新业绩连续亏损的原因，并分析说明恒锐新总资产、净资产和净

利润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金刚线项目的投资和具体实施计划及进展情况，截至目前所产生的效应情况： 

1）截止 2018 年底，金刚线项目累计投资 72,470.69 万元，累计产生效益（毛利）15,995.34

万元，与预期差距较大，原因如下： 

①公司金刚线业务 2013 年开始生产销售，2016 年和 2017 年上半年，金刚线行业增长

较快，但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金刚线行业整体投资规模过大，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销售

价格回落，导致行业整体的收益下降； 

②受国家光伏政策的影响，行业的需求大幅下降； 

③2018 年上半年开始，金刚线行业技术革新，市场需求下滑，公司技术研发未跟上市

场需求，导致公司从 2018 年上半年开始金刚线的销售出现了急剧的下降。 

2）2013 年，公司基于对硅片切割行业未来发展的研判，于 2013 年出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并于当年建成一期年产 120 万公里树脂金刚线项目，随

着行业技术不断创新，电镀金刚线开始逐渐被市场认可，公司于 2016 年开始布局电镀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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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项目，并投资新建二期年产 600 万公里电镀金刚线项目； 

3）2017 年，晶硅片切割刃料工艺技术被电镀金刚线技术快速替代，母公司和原全资

子公司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晶硅片切割刃料产销量大幅下滑，为加快公司转

型升级步伐，增加公司经营业绩，母公司于 2017 年投产 400 万公里产能； 

4）为保证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员工就业，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批准平顶山易

成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年产 200 万千米超精细金刚线项目，对尽快实现母公司和子公司金刚

线项目投产，形成对标协调发展，公司协调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项目骨干为平顶

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员工进行培训，并将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 200 万公里产能

设备先安装至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生产。2018 年上半年，公司将与晶硅片切割

刃料相关的业务出售给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为避免出售资产后，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的金刚线业务与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的金刚线业务形成同业竞争，公司董事会批

准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200 万千米超精细金刚线项目实施主体改为开封恒锐新

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 

5）截至目前，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剥离出上市公司，不再从事电镀金刚线

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电镀金刚线项目产能为 600 万公里。

结合目前市场形势，公司未来不会再新增电镀金刚线项目投资。 

（2）恒锐新业绩连续亏损的原因：  

1）2017 年度，恒锐新金刚线业务销售情况良好，产生毛利 3,667.28 万元，由于前期

投资是母公司向其提供的借款，因此，母公司易成新能对恒锐新收取了大额的资金占用费和

服务费共计 2,360.46 万元，加上恒锐新的其他融资，2017 年度恒锐新确认财务费用 4,422.01

万元，导致恒锐新 2017 年度亏损； 

2）2018 年度，市场环境的变化，行业整体严重供过于求和公司工艺不稳定等因素的

淘汰，对导致恒锐新计提大额的资产减值 24,038.78 万元和经营亏损 6,456.78 万元。 

（3）恒锐新总资产、净资产和净利润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7 年底，恒锐新净资产 814.29 万元，2018 年上半年，由于公司对恒锐新前期投资形

成的借款进行债转股增资 3 亿元，恒锐新经营亏损 3,771.53 万元，所以 2018 年 6 月末恒锐

新净资产 27,042.76 万元；2018 年年度，由于公司对恒锐新增资 3 亿元，恒锐新经营亏损

30,495.52 万元，所以 2018 年末恒锐新净资产 318.77 万元。2018 年末，净资产变化与净利

润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对恒锐新前期投资形成的借款进行债转股增资 3 亿元。 

2018 年底，恒锐新总资产 84,917.09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原值、固定资产净

值等项目较年初增加 25,376.49 万元，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固定资产减值等减值项目，

因 2018 年年末计提影响较年初增加 24,038.78 万元，由于以上因素共同影响，2018 年年底

总资产较 2017 年底总资产 83,579.38 万元，增加 1,337.71 万元。 

问题 8.公司持有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沐通途”）4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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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半年报将华沐通途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但在年报中，公司因“丧失控制权”不再将

华沐通途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并确认投资收益 1,135.53 万元。公司 2018 年 9 月回复我部

半年报问询函称：“根据华沐通途的公司章程和董事会人员情况，华沐通途的董事会共 7 人，

其中 4 人为易成新能委派，所以公司对华沐通途控制，华沐通途及其子公司纳入公司的合

并范围”。年报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公司委派的 4 名董事中有 3 名已离职，不再代表

公司出任华沐通途董事，公司也不再向华沐通途推荐新的董事，自动放弃华沐通途相关董

事席位，由公司推荐至华沐通途的董事仅剩 1 名，公司“已经丧失对华沐通途的控制权但

具备重大影响”。 

（1）请核实公司 2018 年 9 月回复我部问询内容是否谨慎、准确。 

（2）请结合公司章程及相关约定，说明公司是否能够继续派出董事或通过其他安排控

制华沐通途，公司判断对华沐通途丧失控制权的依据是否充分合理，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华沐通途的董事会共 7 人，其中 4 人为易成新能委派，公

司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披露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时已注意到，2 人于 2018 年 6 月底之前从上

市公司离职，1 人于 2018 年 9 月份从上市公司离职，经过与律师充分的沟通认为，委派人

员虽已从上市公司离职，但委派单位在未作出是否重新委派人员之前，原被委派人员已经离

职的人员仍可以作为易成新能派驻的董事，当时上市公司管理层发生重大变化，考虑到公司

发展战略及其他因素，公司未最终确定是否向华沐通途派驻新的董事或放弃华沐通途的控制

权，所以 2018 年半年报仍将华沐通途及其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考虑到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定位，公司决定 2018 年第三季度，公司不再将华沐通途及其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因此，公司 2018 年 9 月回复贵部问询内容谨慎，但不够准确。 

（2）华沐通途公司章程中，未对公司是否能够继续派驻新董事作出明确约定，公司

一直以来都能够对华沐通途公司进行控制，除了董事会席位考虑外，公司一直能够对华沐通

途的主要经营活动及财务情况实施监管及控制，公司对华沐通途丧失控制权，主要原因是公

司不再控制华沐通途的董事会，出于发展战略及其他考虑，没有再派驻董事的意愿和计划。 

2018 年度报告中，经过与会计师及财务顾问的充分沟通，公司认为，2018 年 9 月，

华沐通途董事会中又 1 人从上市公司离职公司丧失了华沐通途董事席位，结合对华沐通途经

营决策和财务数据的控制情况，公司已经不再对华沐通途进行控制，且考虑到公司未来业务

发展定位华沐通途的业务不在公司战略发展的业务范畴，所以从 2018 年第三季度开始，不

再将华沐通途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问题 9.报告期内，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2.48 亿元，其中因重大资产剥离事项确认投资收

益 2.15 亿元。审计报告显示，本次重大资产剥离事项涉及复杂会计处理，管理层需要作出

重大判断。请说明重大资产剥离事项涉及管理层所作出的重大判断及判断结果、交割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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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判断依据、投资收益确认的准确性和合规性。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重大资产剥离事项涉及管理层所作出的重大判断及判断结果 

管理层所作出的重大判断的主要内容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时点的确定，交割时点

的确定对公司确认投资收益影响重大，管理层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时点确定为 2018

年 6 月 30 日。 

（2）交割时点及其判断依据 

根据《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重

大资产出售协议》之约定，本次交易的交割日为“标的资产过户至交易对方名下之日”，标

的资产为易成新材 100%股权和新路标 100%股权。 

根据协议中对资产的交割手续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应

向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将其所持易成新材 100%股权和新路标 100%股权转让给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的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并协助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办理相应的产权过

户以及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易成新材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新路标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完成

相应的工商变更；截止 2018 年 7 月 16 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易成新材及新路标的 100%

股权全部完成过户，因递交工商变更手续所需资料及业务办理时间的问题，比协议中约定的

10 个工作日内只延迟了 2 个工作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所以确定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本

次交易的交割日准确、合理。 

（3）投资收益确认的准确性和合规性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易成新材和新路标不纳入合并范围，并确认相关投资收益及

会计处理情况 

2018 年 6 月 1 日，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签订了《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重大资产出售协议》，根据协议中约定的交易对

价支付方式及支付安排，2018 年 6 月 29 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向上市公司支付了交易对价

155,654.92 万元的 51%，合计 79,384.01 万元，其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使用现金支付对价

67,680.52 万元，通过债务抵销方式支付对价 11,703.49 万元，表明交易双方有足够的履约能

力来完成本次资产出售协议中约定的义务。 

对于标的资产的交付及过户的相关安排，协议中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上市公司应向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将其所持易成新材 100%股权和新路标 100%

股权转让给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并协助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办

理相应的产权过户以及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实际标的资产的过户在 2018 年 7 月 16 日全部

完成。 

根据以上协议约定及交易双方履约情况，交易双方均按照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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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30 日前履行完了协议中的重大义务要件，即签订协议并生效、根据协议支付交易对

价；截止 2018 年 7 月 16 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易成新材及新路标的 100%股权全部完成

过户，因递交工商变更手续所需资料及业务办理时间的问题，比协议中约定的 10 个工作日

内只延迟了 2 个工作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并且 2018 年 7 月 16 日完成标的资产过户的相

关工商变更手续可作为本次交易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获取的进一步证实的依据（资产负债表日

后调整事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应当于资产负债表日（即 2018 年 6 月 30 日）

终止确认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易成新材 100%股权和新路标 100%股权的长期股权投资，不

再将易成新材及新路标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同时确认相应的投资收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处置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应根据处置价款减去处置日应享有的标

的资产的公允价值份额确认相应的投资收益。本次交易的价格为人民币 155,654.92 万元，交

割日应享有标的资产的净资产份额为人民币 133,240.91 万元，标的资产公允价值调整为人民

币 957.00 万元，应确认投资收益金额=155,654.92-133,240.91-957.00= 21,457.01 万元。 

问题 10.《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显示，报告

期内公司与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其中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期初余额为

1,038.77万元，2018年度发生金额累计 10,620.77万元，2018年度偿还金额累计 10,605.91

万元，期末余额 1.18 万元。而年报正文显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发生金额为 28,536.74万元，累计偿还金额为 11,910.94万元，期末余额为 17,664.56

万元。 

（1）请核实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如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2）请逐笔列示非经营性占用的明细，包括期初金额、发生金额和归还金额、期末余

额和日占用最高金额、后续还款安排等，并补充披露每笔占用的发生时间和具体背景，是

否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请公司自查是否存在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为关联方违规担保的情形，

并说明公司的内控制度是否完善、有效，内控措施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4）请补充说明公司与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发生原因和背景，关联

交易的必要性和定价公允性，是否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与年报正文中的

差异主要系易成新能公司对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产生，

《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中将对华沐通途的资金往

来列示在“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中披露，而上市公司年报列示在“第五节 重

要事项”之“三、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中披露。具体

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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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资金往来方名称 
核算会计

科目 

2018年期

初往来资

金余额 

2018年度

往来累计发

生金额（不

含利息） 

2018年

度往来

资金的

利息 

2018年度

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18年期

末往来资

金余额 

往来

形成

原因 

河南华沐通途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9,861.24 3.51 1,649.58 --- 11,514.33 

资金

往来 

河南华沐通途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会计

科目 
6,000.00 --- 266.39 252.59 6,013.80 

资金

往来 

合计 --- 15,861.24 3.51 1,915.97 252.59 17,528.13 --- 

《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与上市公司年报正文

披露位置不同，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情况，而《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披露的为上市公

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情况，差异金额 135.25 万元系华沐通途公司代易成新能公司缴纳社

保形成,余额的差异为考虑了上市公司占用关联方的资金后的差额，相关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数据准确无误。 

（2）逐笔列示非经营性占用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资金往来方名称 占用发生时

间 

往来形成原

因 

2018年期

初往来资金

余额 

2018年度往

来累计发生

金额（含利

息） 

2018年

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

额 

2018年

期末往

来资金

余额 

化隆县永盛新材料 
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委托贷款 500.00 --- 500.00 --- 

化隆县永盛新材料 
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委托贷款 500.00 --- 500.00 ---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焦化

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代缴社保 0.12 --- 0.12 --- 

青海中鑫太阳能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资金往来 0.64 3.83 4.47 --- 

化隆县永盛新材料有限

公司  2017 年 7 月 资金往来 38.01 9.84 47.85 ---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

公司  2018 年 6 月 代垫款项 --- 10,607.10 10,605.91 1.18 

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借款及利息 9,861.24 1,653.09 --- 11,514.33 

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委托贷款及

利息 
6,000.00 266.39 252.59 6,013.80 

合计 --- --- 16,900.01 12,540.25 11,910.94 17,529.31 

续： 

资金往来方名称 预计偿还方式  预计偿还金额  预计偿还时间（月

份）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现金清偿 1.18 2019 年 4 月已清偿 

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现金清偿；以股抵债清

偿;以资抵债清偿 
11,514.33 2019 年 12 月 

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现金清偿 6,013.80 2019 年 6 月 

合计 --- 17,529.31 --- 

相关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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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平顶山易成新材料

有限公司向化隆县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易成新材委托平顶山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向永盛新材提供委托贷款合计人民币 1,000万元，期限 1年，委托

贷款年化利率为 9%，2018 年 6 月末易成新材股权出售后，该笔占用资金已清偿。 

2015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公司同意与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委托贷款合同，委

托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华沐通途发放委托贷款合计人民币 6,000 万元，期限为三

年，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8.28%。 

2016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控股子公司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公司同意用自有资金向

华沐通途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借款额度，期限为三年，借款利率按年利率 8%

计算。 

其他非经营性占用情况说明：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焦化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初占用资金 0.12 万元，是其占用公司原子公

司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代付社保款，2018 年 6 月末易成新材股权出售后，该笔占用

资金已清偿； 

青海中鑫太阳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初占用资金 0.64 万元，上半年累计发生

3.83 万元，是其占用公司原子公司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代付社保款，2018 年 6 月末

易成新材料股权出售后，该笔占用资金已清偿； 

化隆县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初占用资金 38.01 万元，上半年累计发生 9.84

万元，是其占用公司原子公司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代付社保款，2018 年 6 月末易成

新材料股权出售后，该笔占用资金已清偿；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2018年累计发生金额10607.10万元，为公司过渡期内（2018

年 1—6 月），易成新能为易成新材（包括已划转至易成新材的资产包）偿还银行债务、经营

性债务 7,883.22，7-12 月股权出售后代付款项 2,723.88 万元（其中往来款 1,759.69 万元，

工资、社保 852.69 万元  税费 111.50 万元）。截止 2018 年年末清偿 10,605.91 万元，18

年年末占用 1.18 万元为代垫社保款，已于 2019 年 4 月清偿。 

（3）关联担保情况： 

1）本公司作为担保方提供关联担保的情况 

单位：元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18/1/11 2019/1/10 是 

合计 100,000,000.00 --- ---  

2）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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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000,000.00 2015/7/22 2020/7/21 否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9,800,000.00 2018/4/25 2019/4/25 否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00 2018/2/6 2019/2/5 是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00 2018/2/12 2019/2/11 是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0 2018/3/23 2019/3/21 是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9,000,000.00 2018/6/28 2019/6/27 否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0.00 2017/12/13 2020/12/13 否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00 2018/3/20 2021/3/20 否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0 2018/7/6 2019/7/5 否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0 2018/11/27 2019/11/26 否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0 2018/11/30 2019/11/29 否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00 2018/12/20 2019/12/20 否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0 2018/10/26 2019/10/11 否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7,500,000.00 2018/11/8 2019/11/8 否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0.00 2018/9/30 2019/9/30 否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61,725,800.00 2017/9/28 2020/9/28 否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18/1/24 2019/1/23 是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18/3/7 2019/3/7 是 

合计 1,178,025,800.00 --- --- --- 

相关决策程序： 

①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为公司申请 2018年度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子公司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为公司向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1.65 亿元人民币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同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2018 年度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

司为河南易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南中平瀚博新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五家子公司申

请 2018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②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延续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

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的议案》，同意继续为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

司正在履行中的借款提供担保直至担保合同到期解除担保，并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为易成新

能提供反担保。 

③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申请 2018 年度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为公司向平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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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为 1.65 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主要为

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需要，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财务风险

可控，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同意易成新材为公司提供

担保。 

④2018 年 4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

公司 2018 年度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申请 2018 年度银行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为子公司 2018 年度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有利于各子

公司的资金筹措和经营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且履行了严格的审议程序，不会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向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1.65 亿元人民币的银行综

合授信，能够支持上市公司业务快速发展，且全资子公司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且履行了严格的审议程序，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 

⑤2018 年 5月 7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2018

年度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未发生为关联方违规担保的情形，公司履行了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公司非经常性

资金占用已按照相关内控制度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公司的内控制度完善、有效，内控

措施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重大缺陷。 

（4）公司 2018 年度与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下属关联企业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涉及购买电力及原辅材料、销售商品、租赁等业务。本期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坑口电厂 
采购电费 47,228,685.80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天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采购电费 439,237.80 

平顶山三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原料等 3,929,288.04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兴化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采购电费等 2,978,034.26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东大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533,595.51 

鞍山开炭热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原料 1,664,412.07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294,377,288.07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 水费 177,090.04 

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81,008,006.31 

河南天通电力有限公司 采购电费 2,212,655.48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设备等 4,317,334.68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炭素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998,275.87 

合计 --- 440,863,9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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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平顶山三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材料 46,133,047.90 

开封华瑞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275,288.65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兴化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污水处理 69,977,222.11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电、污水处理等 297,321.75 

合计 --- 116,682,880.41 

3）关联租赁情况 

①本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租赁收入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天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办公楼 256,428.58 

合计 --- 256,428.58 

②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单位：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租赁费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租赁 1,035,308.57 

平顶山三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租赁 3,880,771.53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经营租赁 1,619,505.49 

合计 --- 6,535,585.59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并将持续进行，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积极的作用。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遵

循公开、公平的原则，参照同期市场价格确定。日常性关联交易体现了协商一致、公平交易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与各关联方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开展业务往来，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与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关联

交易具有合理性且定价公允。 

相关决策程序： 

① 2018 年 4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2018 年 8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18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的议案》。 

②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日常关联交易事前表示认可，事后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交易价格

按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维护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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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③2018 年 4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未超出年初预计金额，且 2018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遵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

定价公允；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④2018 年 5 月 7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7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公司对与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关联交易均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本页以下无正文） 



 

19 
 

（本页无正文，为《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年报问询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1）2018年半年报显示金刚线制品收入为3,220.86万元，2018年报显示金刚线制品收入为579.90万元，年报数据低于半年报数据的原因是：受国家“5.31”光伏新政影响，金刚线制品市场需要急剧下滑，金刚线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产品超精细化步伐加快，下游客户提升产品质量标准，差额部分为公司上半年销售的金刚线制品由于工艺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而导致下半年发生退货所致，不会对以前年度财务数据产生影响。2019年至今，公司未发生退货情况，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质量管控体系，根据市场变化情况与客户反馈及时...
	（2）公司主营业务波动情况原因如下：
	单位：元
	如上表所示：
	公司由于重大资产出售和丧失华沐通途控制权，导致晶硅片切割刃料、废砂浆回收利用和光伏工程业务收入大幅下降。
	另外，金刚线制品业务收入大幅下滑，主要原因如下：
	1）2018年5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 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8]823号，下称“《通知》”)。《通知》对普通光伏电站建设(集中式光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的建设规模指标、补贴政策、定价政策做出了新的规定。《通知》的出台对光伏行业造成巨大震动，不仅在电价上确定“两下调”原则，同时对光伏建设规模进行了缩减，导致市场需求下滑严重；
	2）受上述因素影响，一方面，金刚线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需求急剧下滑，金刚线产品市场量价齐跌；另一方面，2018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品向超精细化方向发展，下游客户提升产品质量要求，技术向行业龙头集中，公司产品工艺技术未能及时跟上市场需求，更新换代未跟上市场需求，2018年市场需求向更细的金刚线制品产品，公司的生产工艺不能满足客户需求，导致2018年金刚线业务收入急剧下降。
	同行业（金刚线制品）上市公司金刚线制品收入波动如下，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收入比同行业上市公司下降幅度更大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2018年度金刚线产品收入下滑严重，主要原因是：随着金刚线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品工艺技术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并导致部分产品退货，客户订单和销售大幅减少，2018年金刚线产品更新换代，公司技术未达到市场需求，没有客户订单和销售大幅下滑。
	（3）公司2018年度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公司第一大客户为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主要销售产品是电池片，2018年销售收入占公司销售收入的71.44%。
	电池片业务为公司2017年新投产的主营业务，主要销售是对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度以前，公司主要客户收入相对分散，2017年下半年开始，作为公司主要收入的电池片业务收入增长较快，但客户单一，2017年开始，公司对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收入金额占比较大。2018年半年度，公司将与晶硅片切割刃料相关的原主营业务出售给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后，电池片销售收入占公司销售收入的比例相比2017年度更为加集中，因此，公司对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有一定的依赖性。
	2018年金刚线业务存货变动表：
	单位：元
	金刚线存货中库存商品年末较年初增加148,418,520.72元，形成的主要原因为上半年销售的金刚线制品下半年发生退货和由于工艺不能满足达到客户的需求而导致产品积压。
	问题2.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5.67亿元，同比下降53%，计提坏账准备7,309.48万元，计提比例为12.88%，其中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1,487.08万元，因“预期难以收回”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1）请说明应收账款规模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2）请说明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相关应收账款发生背景和账龄、催收工作及进展，预计难以收回的原因及确认的具体时点，欠款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形。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018年恒锐新固定资产变动表：
	单位：元
	（1）金刚线项目的投资和具体实施计划及进展情况，截至目前所产生的效应情况：
	1）截止2018年底，金刚线项目累计投资72,470.69万元，累计产生效益（毛利）15,995.34万元，与预期差距较大，原因如下：
	①公司金刚线业务2013年开始生产销售，2016年和2017年上半年，金刚线行业增长较快，但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金刚线行业整体投资规模过大，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销售价格回落，导致行业整体的收益下降；
	②受国家光伏政策的影响，行业的需求大幅下降；
	③2018年上半年开始，金刚线行业技术革新，市场需求下滑，公司技术研发未跟上市场需求，导致公司从2018年上半年开始金刚线的销售出现了急剧的下降。
	2）2013年，公司基于对硅片切割行业未来发展的研判，于2013年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并于当年建成一期年产120万公里树脂金刚线项目，随着行业技术不断创新，电镀金刚线开始逐渐被市场认可，公司于2016年开始布局电镀金刚线项目，并投资新建二期年产600万公里电镀金刚线项目；
	3）2017年，晶硅片切割刃料工艺技术被电镀金刚线技术快速替代，母公司和原全资子公司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晶硅片切割刃料产销量大幅下滑，为加快公司转型升级步伐，增加公司经营业绩，母公司于2017年投产400万公里产能；
	4）为保证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员工就业，公司于2017年12月批准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年产200万千米超精细金刚线项目，对尽快实现母公司和子公司金刚线项目投产，形成对标协调发展，公司协调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项目骨干为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员工进行培训，并将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200万公里产能设备先安装至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生产。2018年上半年，公司将与晶硅片切割刃料相关的业务出售给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为避免出售资产后，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金刚线业务与开封...
	5）截至目前，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剥离出上市公司，不再从事电镀金刚线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电镀金刚线项目产能为600万公里。结合目前市场形势，公司未来不会再新增电镀金刚线项目投资。
	（2）恒锐新业绩连续亏损的原因：
	1）2017年度，恒锐新金刚线业务销售情况良好，产生毛利3,667.28万元，由于前期投资是母公司向其提供的借款，因此，母公司易成新能对恒锐新收取了大额的资金占用费和服务费共计2,360.46万元，加上恒锐新的其他融资，2017年度恒锐新确认财务费用4,422.01万元，导致恒锐新2017年度亏损；
	2）2018年度，市场环境的变化，行业整体严重供过于求和公司工艺不稳定等因素的淘汰，对导致恒锐新计提大额的资产减值24,038.78万元和经营亏损6,456.78万元。
	（3）恒锐新总资产、净资产和净利润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7年底，恒锐新净资产814.29万元，2018年上半年，由于公司对恒锐新前期投资形成的借款进行债转股增资3亿元，恒锐新经营亏损3,771.53万元，所以2018年6月末恒锐新净资产27,042.76万元；2018年年度，由于公司对恒锐新增资3亿元，恒锐新经营亏损30,495.52万元，所以2018年末恒锐新净资产318.77万元。2018年末，净资产变化与净利润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对恒锐新前期投资形成的借款进行债转股增资3亿元。
	（1）截至2018年6月底，华沐通途的董事会共7人，其中4人为易成新能委派，公司于2018年8月27日披露2018年半年度报告时已注意到，2人于2018年6月底之前从上市公司离职，1人于2018年9月份从上市公司离职，经过与律师充分的沟通认为，委派人员虽已从上市公司离职，但委派单位在未作出是否重新委派人员之前，原被委派人员已经离职的人员仍可以作为易成新能派驻的董事，当时上市公司管理层发生重大变化，考虑到公司发展战略及其他因素，公司未最终确定是否向华沐通途派驻新的董事或放弃华沐通途的控制权，所以20...
	因此，公司2018年9月回复贵部问询内容谨慎，但不够准确。
	（2）华沐通途公司章程中，未对公司是否能够继续派驻新董事作出明确约定，公司一直以来都能够对华沐通途公司进行控制，除了董事会席位考虑外，公司一直能够对华沐通途的主要经营活动及财务情况实施监管及控制，公司对华沐通途丧失控制权，主要原因是公司不再控制华沐通途的董事会，出于发展战略及其他考虑，没有再派驻董事的意愿和计划。
	2018年度报告中，经过与会计师及财务顾问的充分沟通，公司认为，2018年9月，华沐通途董事会中又1人从上市公司离职公司丧失了华沐通途董事席位，结合对华沐通途经营决策和财务数据的控制情况，公司已经不再对华沐通途进行控制，且考虑到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定位华沐通途的业务不在公司战略发展的业务范畴，所以从2018年第三季度开始，不再将华沐通途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1）重大资产剥离事项涉及管理层所作出的重大判断及判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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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6月30日，易成新材和新路标不纳入合并范围，并确认相关投资收益及会计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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